

关于建立市级高技能人才项目评选专家库
的通知

各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市直有关部门，市属企事业单位、行业组织：
根据我市高端人才引育“双百计划”有关政策规定，为进一步规范市级各类高技能人才工程、载体平台等项目选拔推荐程序，充分发挥专家队伍的技术支撑作用，确保评审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公平性和公正性，经研究，成立市级高技能人才项目评选专家库（以下简称专家库）。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家职责
参与各类高技能人才工程、载体平台等项目评审工作，独立提供专业评审、评估、验收意见；参与高技能人才评选推荐相关的其他工作。
二、专家库范围
结合高技能人才项目评选的综合性特点，专家库一般由市级以上高技能人才工程入选者、行业主管部门业务骨干、技工（职业）院校教务教学骨干、行业领军人才、人力资源资深从业者等构成。
同一单位、同一职业（含相近工种）专家原则上不超过3人。
三、入库方式
（一）定向邀请
根据评审工作需要，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定向邀请符合条件的市级以上高技能人才工程入选者，经综合论证后纳入专家库。
（二）公开征集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公开发布征集专家库专家信息的通知或者公告，常年受理入库申请。其中，行业主管部门业务骨干、技工（职业）院校教务教学骨干由市级主管部门推荐，行业领军人才、人力资源资深从业者等其他专家由行业或所在单位推荐，经综合论证后纳入专家库。
四、入库条件
专家应具备以下条件：政治立场坚定，能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诚实守信、品德良好、作风正派、学术严谨，有奉献精神，无相关违法违纪行为，遵守职业道德，能够认真、科学、客观、廉洁地履行职责；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身体健康，有承担专家相应工作的时间和精力，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5周岁；能积极参加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组织的相关工作。
行业主管部门业务骨干、技工（职业）院校教务教学骨干、行业领军人才、人力资源资深从业者还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从事相关领域或职业（工种）10年以上；
2.公务员应为科级及以上职务或三级主任科员及以上职级，企事业人员应具有技师以上职业资格（技能等级）或高级职称。
五、专家库管理
专家库专家实施动态管理，根据工作需要，适时更新、补充符合资格条件的专家进入专家库。专家库专家根据所从事的职业（工种）进行分类管理。专家库组成情况严格保密，不对外发布，严格控制知悉范围。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根据市有关专家库管理规定，组织专家匹配与使用。对符合条件的专家，推荐纳入市“双百计划”人才工程评审专家库。
对存在以下情况的清退出专家库：1.因身体原因、工作变动等原因不再适合担任专家相关工作；2.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丧失或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3。本人提出申请，要求退出专家库的；4.徇私舞弊、违背职业道德，在评审评估中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5.拒绝工作安排超过两次，或接受工作安排后无故缺席两次及以上的；6.其他情形不适宜担任专家的。
专家劳务费按照人力资源考试评审劳务费有关规定执行。对于表现优秀的专家按规定给予通报表扬等激励措施。
六、其他要求
2024年度专家库专家公开征集工作于1月31日前完成，请有关单位积极推荐，将申报表盖印版和电子文档报送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联系科室：职业能力建设科，6783397
地    址：莱山区府后路2号
电子邮箱：ytzynl@163.com
附件：烟台市高技能人才项目评选专家入库申请表

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bookmark: _GoBack]2023年12月28日       


附件
烟台市高技能人才项目评选专家入库
申请表
	个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照片

	出生年月
	 
	年龄
	 
	

	政治面貌
	 
	学历
	 
	

	职称系列及等级
	 
	职业工种及
等级
	 
	

	职务
	 
	行业从业年限
	 
	

	现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微信号
	 

	学习/培训经历

	起止年月
	学校学院
	专业

	 
	 
	 

	 
	 
	 

	工作经历

	起止年月
	单位和岗位（职务）
	从事专业

	 
	 
	 

	 
	 
	 

	专业特长
	

	主要成绩与荣誉
	

	科研或技术创新成果
（论文、专利、革新等）
	 

	推荐单位意见
	所在单位真实性审核意见：经本单位审核，以上信息真实无误，如不真实，愿承担因此造成的后果和责任。
 
推荐意见：
 
 
 
单位负责人：           （盖公章）
年      月      日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